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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西 省 林 业 局 文 件

赣林规〔2024〕1号

江西省林业局关于印发《江西省恢复植被和
林业生产条件、树木补种标准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林业局，局机关有关处室、局属有关单位：

2021年底我局印发的《江西省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、树

木补种标准（试行）》将于 2024年 2月 29日到期。为保持恢复植

被和林业生产条件、树木补种标准的延续性，现重新印发《江西

省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、树木补种标准》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

中如有问题和建议，请及时向我局执法监督处反馈。

特此通知。

江西省林业局

2024年 1月 25日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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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、
树木补种标准

为明确全省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、树木补种的标准，根

据修订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森林法》）第八

十一条第二款和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制定恢复植被和林业生

产条件、树木补种标准的指导意见》(林办发〔2020〕94号)的规

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标准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植被、树木补种的标准，适用于行政相

对人履行《森林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义务，履行林业主

管部门依据《森林法》第七十三条第一款、第七十三条第三款、

第七十四条第一款、第七十四条第二款、第七十六条、《森林防火

条例》第五十三条作出的行政处罚规定的义务，以及林业主管部

门依据《森林法》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实施的代履行。

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及规

范性文件涉履行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、树木补种等需达到的

标准，可参照本标准执行。

二、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植被、树木补种技术标准

（一）恢复和补种原则

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植被，以恢复林地土壤、恢复原有植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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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主要目标，实行原地、同面积、等质量恢复，防止水土流失，

避免立地条件恶化。补种树木，以确保森林面积不减少、森林质

量不下降为主要目标，在原地或者异地种植相应行政处罚规定的

补种树木株数。

（二）恢复林业生产条件的质量标准

恢复林业生产条件，一般应当经过覆盖物清除、地面平整、

表土覆盖等工序，有构筑物及地基等硬化层的，应当彻底清除再

覆土。恢复后的林业生产条件应达到以下标准：

1.地表平整、覆盖种植土不小于损毁前土层厚度，难以定量

时可参考周边同类型林地土层厚度；

2.具有防止水土流失，避免立地条件恶化的措施；

3.特殊情况由县级以上林业主管部门确定。

（三）恢复植被、补种树木的标准

恢复植被、补种树木时应当具备林业生产条件，一般应当经

过整地、栽植、抚育、管护等工序。植被恢复、树木补种质量应

达到以下标准：

1.根据立地条件适地适树，优先采用乡土、乔木树种，鼓励

营造混交林、阔叶林;

2.林木种苗质量应达到相关标准;

3.造林初植密度符合《造林技术规程》要求;

4.树木种植一年后成活率不低于85%；林木种植三年后保存

率80%以上，且分布均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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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恢复、补种期限

经批准临时使用林地的，应当自使用期满之日起一年内完成

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植被的施工；其他情形下，综合考虑总体作

业量、现场作业条件、造林季节、行政相对人承受能力等因素，

可以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当年或次年内完成。

三、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植被、树木补种费用标准

（一）自行及代履行的费用标准

1.违法者自行恢复、补种的，所需费用由其据实承担。

2.违法者拒不履行恢复、补种义务的，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

的林业主管部门按照《行政强制法》有关规定依法组织代为履行，

费用按照成本合理测算确定，由违法者承担。

（二）行政处罚执行费用标准

行政处罚时计算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，为恢复

林业生产条件和恢复植被两项所需费用之和。按下列要求实施：

1.恢复林业生产条件费用执行标准。对非法破坏林地行为导

致林地土层轻度损毁的按每平方米20-35元，林地土层严重损毁或

地表硬化的按每平方米35-50元，林地无保留土层的按每平方米

50-70元执行。

2.恢复植被费用执行标准。国家和省级公益林林地，每平方

米20元；商品林地及其他林地每平方米10元。

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具体执行额度由当地县级以上林业主管

部门根据林地损毁程度、恢复成本等综合确定。遇有特殊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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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上述标准计算的费用明显偏离实际成本的，应当按成本计算。

四、其他

（一）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植被、树木补种、管护完成后，

当事人应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向所在地县级林业主管部门提出验收

申请。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应及时按规定组织验收，对验收合格的

出具验收合格确认书；对验收不合格的，应当出具书面意见并责

令限期整改，或者采取代履行方式实施恢复和补种。

（二）本标准规定以外的相关事项，有国家标准的，按照国

家标准执行；没有国家标准的，参照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执行；

没有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的，参考团体标准、企业标准、或者当

地通行做法。

本标准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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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林业局办公室 2024年 1月 26日印发


